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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碑林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签发人：张庆

碑建函〔2021〕90 号

关于对碑林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47

号建议的复函

李明代表：

您好。首先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区物业领域的关心和支

持！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小区物业公司管理的建议》已交我

局办理，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针对您提出的四点意见，结合我区实际和当前物业市场

存在的综合问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我局主要从

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建立健全积极发挥联席会议制度，强化物业管理工

作。物业管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发改委、自然

资源、住建、城管、市场监督管理、生态环境、消防救援、

公安、卫健委、国资委、街办、社区等部门的行政审批、验

收、监管等工作，以及逐步开展推动的供电、供水、供热、

燃气、网络电视等专业经营单位服务到户的相关工作，针对

物业管理这一城市基层治理难题，结合政府行政职能部门机



构改革政策，我局将充分利用物业管理领导小组职能，一是

定期组织各街办、各行政职能部门召开物业管理联席会议，

研判小区物业管理各类问题，并制定相关联动措施；二是召

集各行政职能部门，根据我区物业管理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治理小区物业管理中涉及物业公司和业

主及物业使用人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我局将根据《国

务院物业管理条例》《陕西省物业管理条例》《西安市物业

管理条例》涉及街道办事处、社区管理职责的相关内容，组

织街办和业主大会筹备组进行培训，及时指导街办、社区在

日常监督管理和矛盾协调工作；四是我局已于 2020 年下发

文件要求实行社会化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根据自身服务等

级统一规格制定、悬挂《服务等级指导标准》和《项目信息

公示栏》的宣传方式，明确服务内容和标准以及项目经理信

息；下一步，我局还将制定《各部门监督和执法具体范围明

细》，通过在小区张贴、悬挂等方式，加大宣传各类法律法

规和政策，努力提升物业管理中参与者（物业公司、业主、

物业使用人、各专业经营单位）的法律意识，有效改善当前

物业市场存在的问题。

二、积极发展行业协会作用，通过评优、交流等方式引

导物业行业开展自律和提升服务质量。根据《国务院物业管

理条例》《陕西省物业管理条例》《西安市物业管理条例》

相关内容，住宅小区面积三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单位在办

理《商品房预售证》之前，必须通过招投标方式选聘前期物

业，另外，双方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内容，在明确



前期物业服务标准等级的情况下，必须根据原物价部门或发

改委出台的收费标准，约定物业服务费具体价格，目前，除

个别建审手续不全的城棚改小区无法落实此政策，其他四证

齐全的社会化小区和基本能够落实该政策；

2021 年 6 月，碑林区物业协会已经正式成立，为我区物

业行业健康发展和加强行业自律等工作奠定了基础，通过培

训、评优、交流、引导等多样化的方式，逐步推动前期物业

及时介入小区的前期建设中，鼓励采用新技术、新方法、依

靠科技进步提高物业管理和服务水平；另外，我局将引导协

会在以后的工作中，积极开展我区评优和评劣的方式，以及

和其它区县、开发区交流学习的过程中，加强行业自律工作，

积极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三、加强业主大会、业委会建设工作。为了落实《民法

典》“业主知情权和所有权决定管理权”的原则，有效发挥

业主大会制度，我局一是将根据西安市住建局相关文件要

求，在我区实行社会化物业管理的小区，全面开展物业专项

检查工作，特别是对小区共有收益账目的公示，要按照国务

院、陕西省、西安市《物业管理条例》《西安市物业服务收

费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督促物业公司定期公示，对于拒不

执行的物业公司，要通过行政处罚和录入物业企业不良信息

等措施，促使业主知情权得以落实；二是将定期对街道办事

处、社区开展培训工作，强化物业管理机构人员专业知识和

能力，有效促使街道办、社区严格按照《西安市物业管理条

例》赋予的职责，推动街办组织和监督、业主全面参与业主



大会制度，从而选举产生业委会组织机构对小区物业服务和

管理进行有效监督和自治工作；三是加大对业主大会筹备组

人员和业委会委员进行培训和指导，从而规范业主大会的召

开制度和选举出的业委会成员法律意识、专业能力得到提

升，为下一步业委会工作开展打下基础，逐步解聘或改善地

产公司选聘的前期物业公司，在日常管理中着力解决不作

为、乱作为、服务不达标等现象；四是加强宣传业主大会制

度工作，努力提升全体业主法律意识，充分调动广大业主参

与小区物业服务和管理的积极性，从而利用业主大会制度监

督业委会组织在日常工作中出现的不作为、乱作为等乱象，

使其规范化、广泛化；五是总结学习我区部队小区业主大会、

业委会在日常工作中充分与党支部互相配合的工作经验，充

分利用党组织以及党纪党规等制度，有效调动广大党员参与

业主大会工作，从而带动其他业主参与业主大会的积极性，

确保业委会组织在执行业主大会决议工作得以有效开展和

落实。

四、积极培训街道办掌握西安市物业企业信用平台，加

强我区物业企业信息采集工作。根据国家“放管服”的政策，

省住建厅、西安市住建局已经建立健全我省、市物业企业信

用平台，并设置和开通了省级物业行政管理部门、市级物业

行政管理部门、区级物业行政管理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端

口，为我区物业企业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起夯实了基础，下

一步，我局将积极组织我区街道办事处物业管理工作人员进

行培训，通过优良信息和不良信息采集等措施，落实奖励和



惩处工作，促使我区物业从业人员切实增强服务意识，逐步

提升服务意识。

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希望您能一如既往地支

持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联系人及电话：武韶华 郭昭 89625345

西安市碑林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2021 年 6 月 15 日

抄送：区人大人选委，区政府督查室


